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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性別平等委員會第 8屆第 2次委員會議紀錄 

時  間：114 年 12 月 26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 

地  點：市府四維行政中心第一會議室 

主  席：李副召集人懷仁            紀錄：吳冠儀 

出席委員：許震宇、巫秀珊、胡郁盈、吳惠玲、蔡氏清水、黃嘉韻、 

     賴梅屏、瑪達拉．達努巴克、林奕萱、王介言、梁秭萁、

張家興、閻青智（吳淑惠代）、吳立森（劉靜文代）、 

蔡宛芬、江建興、林炎田（許明哲代）、黃志中（廖哲宏代）、

吳文彥（陳明軒代）、張瑞琿（高宗永代） 

列席單位及人員： 

  性平辦 吳冠儀、劉品瑛、林芳富 

  民政局 楊純菁、周筠婷 

  勞工局 蔡郁俐、許玉瑋 

  教育局 邱月櫻、方均文、蔡治穎 

  警察局 王碧玉、劉駿騫、陳界宏、黃郁筑 

  衛生局 謝佳珍 

  都發局 張簡玉真 

  環保局 張俊仁 

  社會局 何秋菊、蕭惠如、吳嘉茹、洪慧秀 

  主計處 陳正濱、宋方捷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裁示：准予備查。 

參、 歷次會議指示事項辦理情形報告 

裁示：編號 1、2 除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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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權力、決策與影響力小組 

就業、經濟與福利小組 

案由：本府跨局處推動性別平等計畫「提升女性與不利處境者公共參

與」及「公私協力推動性別友善職場，提升不利處境女性經濟

力」，提請討論。 

說明： 

一、 為持續強化市府跨局處性平工作果效，前於本會第 8 屆第 1 次

會前協商會議決議，規劃每次由六分工小組安排 1-2 個跨局處

性別平等工作計畫輪序報告提會討論。。委員建議工作計畫為該

分工小組未來兩年優先推動之重點項目，可聚焦於本市性別落

差較大的領域，或當前新興之性別議題作為計畫主軸。 

二、 本案由幕僚局處民政局及勞工局報告，請委員及各局處提供策

進意見。 

委員發言重點：針對權力、決策與影響力小組跨局處性別平等計畫「提

升女性與不利處境者公共參與」，建議未來辦理各項活

動。、研習、方案或計畫時，應明確標示目標對象之不利

處境者類型，因應不同類型。，其所要達成的目標與採取

的策略皆不相同，若能清楚標註，將有助於方案設計與

政策精準度。 

決議： 

一、 請參酌委員意見調整修正，並跨局處合作推動工作計畫。 

二、 請權力、決策與影響力小組持續提升並培力女性及不利處境者

公共參與，保障女性參與機會，建立友善女性及不利處境者公

共參與機制。 

三、 請就業、經濟與福利小組規劃公私合作共同推動性別友善職場，

並提供不利處境者女性經濟培力及資源，提升女性經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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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提案單位：性別平等辦公室 

案由：修訂本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一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 116 年行政院性別平等業務輔導獎勵評審項目指標基本項

目第一點第（二）款規定略以，本市訂定府層級統合型性別平

等政策／計畫，推行跨局處合作之性別平等計畫，並應提報本

市性別平等委員會通過，提請大會審議確認。 

二、 本案業於 112 年 11 月 16 日高市府性平辦字第 11239252400 號

函頒施行，為因應本會依行政院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六大推動策

略改為六分工小組，並適用於本會現有分工小組討論，由七大

分類改為六大分類。 

三、 為促進本案豐富度、完整度及扣合本會各分工小組討論，建請

本方針於六分工小組會議討論完畢後，依照委員建議或小組討

論內容滾動式修正，並於大會提案備查。 

委員發言重點：建議各組工作重點表配合方針修正，並追蹤上半年工

作項目績效。 

性平辦補充說明：本次修訂除由七大分類改為六大分類，同步按六分

工小組討論之工作重點表修正，本案確認後，續函

頒各機關據以辦理。 

決議：請參酌委員意見辦理，餘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社會局 

案由：114 年度婦女福利施政計畫一案，提請討論。 

說明：依據 115 年社會福利績效實地考核指標，本市訂定婦女福利施

政計畫，需於年度執行前或當年度經性別平等委員會討論通過，

提請大會審議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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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發言重點： 

一、 針對第 52 頁婦女團體培力項目，請說明第一、二項是否屬不同

補助類型，或第一項補助需依第二項補助原則辦理，並請提供

婦女團體可申請之補助預算金額說明；第 63 頁婦女福利與培

力相關預算，特別是發展主軸三中「婦女中心經營」及「高齡

女性研習活動」兩項經費金額較高，請社會局進一步說明其執

行內容與重點工作項目。 

二、 肯定身心障礙婦女多元支持服務方案之推動，並請說明其主要

服務面向，及未來是否具備發展為跨局處整合之性別平等創新

方案之可能性。 

三、 建議持續強化性別預算編列之精準度，並加強主計人員性別預

算相關培訓，於本會提供性別預算總表，以利委員審議與監督。 

社會局補充說明： 

一、 針對婦女團體培力部分。，第一項依據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婦女福

利補助原則，補助方向原則上依中央所訂五大議題優先推動；

惟除政策型補助外，亦保留彈性，針對婦女團體依在地需求所

提出之方案，視實際情形評估補助。補助金額將依方案性質及

規模核定，政策型方案補助金額可達十萬元以上，小型活動則

依申請計畫核定。 

二、 另婦女福利與培力相關預算。，目前係將本局整體婦女福利服務

相關工作計畫納入，其中「婦女中心經營」經費主要用於本市

婦幼中心及婦女館相關營運與活動方案；「高齡女性研習活動」

則以長青中心相關課程培力與社區高齡女性服務方案為主。 

三、 關於身心障礙婦女多元支持服務方案，內容包含智青團體工作。、

關懷支持、諮詢服務及易讀易懂手冊之研發，本案與心路基金

會合作，亦期待未來視推動情形，評估發展結合醫療、就業及

友善環境等面向之跨局處性別平等創新方案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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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平辦及主計處補充說明：歷年皆依性平考核規定將性別預算編列情

形納入追蹤，各機關編列之性別預算均須

送主計處彙整，並提報性平會或相關會議

審議；主計處亦持續辦理主計人員相關訓

練課程，後續持續加強預算編列之精準性。 

決議：請參酌委員意見辦理，並於會後提供性別預算相關資料供委員

參閱，餘照案通過。 

 

伍、 報告事項 

報告案一                     報告單位：各小組組長暨幕僚單位 

案由：本會 114 年 1 至 11 月「各小組業務推動情形」，報請公鑒。 

說明：本會及 114 年 1 至 11 月「各小組業務推動情形」，業於本會第

8 屆第 2 次各小組會議討論，請各幕僚單位說明。 

裁示：准予備查。 

 

報告案二                  報告單位：主計處 

案由：謹提本處性別分析「從家庭收支訪問調查看高雄市 15~64 歲已

婚有偶婦女勞動參與的影響因素」成果一案，報請公鑑。 

說明： 

一、 主計處研擬「從家庭收支訪問調查看高雄市 15~64 歲已婚有偶

婦女勞動參與的影響因素」性別分析，針對本市婦女勞參率下

降情形提出重要發現及具體建議。 

二、 為提升上開統計分析應用效益，主計處前以 114 年 12 月 2 日

高市計公統字第11430973100號函，請相關機關參酌分析結果，

盤點權管業務與前開分析相關之「已實際執行政策措施」及「未

來規劃執行政策措施」，俾利擴大施政運用。 

三、 請委員及相關局處提供策進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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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示：請各機關配合建議事項，參酌委員意見調整相關措施，並應用

於政策規劃以提升女性經濟力。 

 

報告案三                  提案單位：主計處 

案由：謹提辦理本市「性別統計視覺化」精進成果一案，報請公鑑。 

說明： 

一、 為落實性別友善，主計處於 113 年推動「高雄市性別統計視覺

化色弱友善計畫」，針對「性別統計視覺化查詢平臺」9 大主題

進行改版，導入色弱友善設計，提升圖表辨識度與可讀性，使

所有市民皆能「看見」性別差異，平等理解性別統計資訊，強

化公眾參與（簡報如參考資料 4）。 

二、 採用高對比配色原則與安全色設計，提升辨色力異常者之瀏覽

體驗與資料可讀性，展現本市推動性別主流化具體成果。 

三、 為使本案成果發揮綜效，提請各機關協助推廣該平台。另為進

一步確保平臺的整體無障礙性，業於本會第 8 屆第 2 次會前協

商會議建請勞工局、社會局協助媒合視障（色弱）相關公會及

團體，就平臺的配色與使用者體驗等進行檢視與測試，並請提

供使用心得與建議，以作為精進參考依據。 

裁示： 

一、 使用回饋部分，目前網站仍是以 PC 版為主，尚未做 RWD針對

手機及平板使用介面轉換，需考量現行行動載具時代盡快改善；

另除性別統計外，針對性別預算也應於網站呈現，下一階段升

級改善結果再提案至本會。 

二、 請確實依照相關團體意見調整網站呈現，以提高使用友善度，

餘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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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四                  提案單位：環境空間、能源與科技小組 

案由：謹提研擬本市大型活動性別友善環境檢核表（含流程圖）一案，

報請公鑑。 

說明： 

一、 依據本市性別平等委員會「環境空間、能源與科技小組」第 8

屆第 2 次小組會議決議辦理。 

二、 為落實本府辦理大型活動之性別友善空間，並協助辦理機關檢

視活動會場環境友善性，都發局與性平辦參考台中、南投訂定

之大型活動檢核表及現行作法，訂定本市大型活動性別友善環

境檢核表（含流程圖）。 

三、 檢核表內容涵蓋硬體、軟體及其他三大類。 

四、 此檢核表為各機關規劃與執行大型活動的重要指南，並邀請性

平專家學者協助檢視活動環境，以確保持續改進，為高雄市打

造更具包容性、安全與便利的大型活動環境，並持續提升城市

整體形象奠定堅實基礎。 

委員發言重點：建議研擬編製大型活動性別友善操作手冊，並於活動

規劃與招標階段即導入檢核表重點，同時提前邀請專

家學者參與規劃，以提升執行效率與實質效益。 

裁示：請各機關依檢核表檢視規劃與執行大型活動，以利營造性別友

善環境，並在活動規劃初期即導入使用檢核表，先適用於市府

主辦活動，試行半年後再評估是否編製操作手冊。，餘照案通過。 

 

陸、 臨時動議：無。 

散會：下午 3時 15分 

 


